
國立羅東高工『預防校園自我傷害行為』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99年 8月 27日訂定 

一、 依據： 

(一)教育部『校園自我傷害防治處理手冊』 

(二)本校輔導工作計畫、生命教育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預防校園自我傷害事件發生。 

(二)、增進全校教職員生的身心健康，建立心理適應的資源處理網絡。 

(三)、培養全校教職員生對於自我傷害事件介入輔導與危機處理的敏感度與處理知能。 

(四)、培養全校教職員生對校園自我傷害事件事後處理的能力。 

三、實施要點： 

(一)、預防處理 

1.改善校園環境，避免不良環境及死角，增設緊急按鈕。 

2.定期舉辦研習課程，使全校教職員工熟悉青少年的自我傷害警告訊息及緊急的處理原則。 

3.定期舉辦身心健康訓練課程及生命、死亡教育課程，增進師生壓力適應的知能，並提供支持網

絡及相關資訊。 

4.協助各學科發展生命教育融入式教學，以協助學生因應學習挫折與升學焦慮。 

5.健全校園危機處理小組及單一求助窗口之運作，定期舉辦研討會與模擬演練，使小組成員熟習

校園自我傷害預防、危機立即處理及事後追蹤處理的流程與知能。 

6.輔導教師參加專業訓練課程，熟習校園自我傷害的諮商輔導策略與可資聯結與應用的社區資源。 

7.透過親職教育的實施，向家長及學生介紹有關維護身心健康及如何預防自我傷害行為發生之相

關資訊。 

(二)、危機處理 

1.針對高危險群學生，心理輔導小組及導師、教官應立即會同輔導並給予支持與關懷，接納當事

人之情緒，並對其自我傷害想法保持高度警覺：注意是否已有先前的企圖，採取必要之行動。 

2.儘快與高危險群學生建立相互信任的專業關係，協助該生因應壓力情境。並讓學生清楚了解支

持網絡與求助窗口。  

3.經由專業諮商與評估，瞭解該學生的自殺想法或行動已相當嚴重時，則輔導小組須採取相關措

施： 

(1) 與該生直接討論他的自殺想法或計畫，瞭解該生自殺的內在感受與動機，協助他體認自我

價值。 

(2) 表達輔導人員對他的關懷與支持，減輕該生孤立與隔絕的感受。 

(3) 與學生澄清生命與死亡的概念，如：生命中的成功經驗、死後的世界等。 

(4) 強調環境與個人的可改變性；協助學生在面對壓力時，尋求新的因應策略。 

(5) 輔導人員態度要積極，但表現要冷靜，並容許學生依他的節奏表達他的內心感受。 

(6) 馬上採取幫助的行動，如：聯絡家人、重要的朋友，一起解決目前的、緊急的生活壓力等。 

(7) 瞭解學校輔導人員本身的限制，必要時尋求其他專業資源協助。 

(8) 啟動危機處理小組運作，採取因應措施。 

(9) 詳實紀錄危機處理流程與實施狀況。 

5.召開個案會議──由主任輔導教師主持，召集危機處理小組相關成員共同研討危機處理的步

驟，採取一致的行動。 



6.聯絡家長，對孩子儘可能提供無條件的幫助、支持與關心，並建議家長安排學生接受身心狀況

評估。 

7.由相關人員形成一個支持網，二十四小時追蹤有自殺傾向學生的狀況。 

(三)事後處置：成立事後處置委員會 

1.成員：事後處置委員即本校危機處理小組成員。 

2.任務： 

(1)  評估自殺或突然死亡事件對學校的影響。 

(2) 評估學校可資聯結與應用的資源。 

(3) 實施「事後處置行動計畫」。 

(4) 於事件之後的高危險時期，建立一特別輔導窗口，讓學生們清楚知道，當他們有需要時，

可以「隨時」要求輔導。 

(5) 協助班級召開討論會。 

(6) 支持校內教職員工面對此事件。 

(7) 形成支持性團體，提供心理適應相關資訊。 

(8) 產生與家庭連繫的代表。 

(9) 產生與媒體聯繫的代表。 

3.工作細則： 

(1)  評估自殺或突然死亡事件對學校的影響（全體小組成員） 

Ａ、收集並驗證有關自殺或意外死亡事件的所有資料。 

Ｂ、評估此事件對學生的影響並找出需要特別注意的團體及個人。 

Ｃ、評估此事件對教職員工的影響，並且幫助涉入的教職員工。 

(2) 評估學校的資源（全體小組成員） 

Ａ、危機處理小組是否客觀﹖是否有情緒上的涉入﹖ 

Ｂ、對個別成員或對整個學校而言，他們受此事件的影響的程度為何﹖ 

Ｃ、需要多少校外的資源﹖如：其他學校或社區的危機小組成員的協助。 

Ｄ、危機處理小組在必要的情況下有權力尋求醫療、警政、教育等系統網絡或社區資源網絡

來協助處理。 

(3) 介入及實行行動計畫 

Ａ、向全校師生說明該事件，目的在告知事實，勿加以個人的揣測，並提供必要的支持。（校

內支援小組） 

Ｂ、向學生清楚說明如何／何時／在那裡得到幫助，例如：那些學生可以個別地或以團體型

式進行會談。（校內支援小組） 

Ｃ、小心照顧死者親近的親人、同學或師長。（心理輔導小組、校內支援小組） 

Ｄ、找出高危險群師生，並擬訂照顧計畫。（心理輔導小組、校內支援小組） 

Ｅ、討論有關喪禮的事宜，並決定哪些人參加喪葬禮。（全體委員） 

Ｆ、指定一危機小組成員和家長接觸。（校內支援小組） 

Ｇ、指定一危機小組成員和大眾媒體接觸。（執行秘書） 

Ｈ、決定何時聯結校外專業人員。（心理輔導小組） 

Ｉ、討論如何舉行適當的悼念活動。（校內支援小組） 

(4) 成立特別輔導窗口（心理輔導小組） 

Ａ、提供學生關於此事件的訊息，事後處置的計畫及社會可用的資源。 

Ｂ、提供失去重要親人時因應悲傷的方法。 



Ｃ、提供印有各類輔導網絡電話之卡片。 

Ｄ、評估有那些學生處於此危機中。 

Ｅ、評估有那些學生需要轉介校外專業機構。 

(5) 幫助班級的討論（心理輔導小組） 

Ａ、接納與尊重每一位同學的個別感覺與反應，對不想討論此事的學生允許他們不加入討論。 

Ｂ、討論有關失去的感覺、自己或兄弟姐妹或同儕害怕的感覺，並回顧有關此悲傷事件的始

末。 

Ｃ、討論學生的生活壓力事件、其他因應困境與憂鬱情緒的方法。 

Ｄ、避免指責，譬如可以說「那些狀況是我們可以決定的」、「我們並不是偵探」。 

E、引導學生討論處理任何負面情緒的方法。強調抒發情緒的正向功能。 

F、請同學協助找出學校可能忽略的高危險群學生。 

G、接納事件發生與討論之後一段時間的悲傷或沉默情緒，同時小心觀察是否有不尋常的反

應，以進一步追蹤介入。 

(6) 支持校內教職員工（校內、外支持小組） 

Ａ、評估高危險的校內人員，並提供因應方式與資源。 

Ｂ、對死亡學生的相關老師提供支持。 

(7) 幫助支持性團體的進行（全體委員）此團體是由特別輔導中心評估後決定成立針對家長、

老師及學生之支持性團體，危機處理小組的成員或心理衛生之專業機構應協助其進行。 

(8) 聯絡家庭之代表（校內、外支援小組） 

Ａ、表示弔慰並告知家長學校的關心，以及在學校將有一些處理的程序。 

Ｂ、徵求他們的同意以便告知其他學生及教職員有關死亡的資料，如關於自殺事件的事實、

學生如何死亡，如果自殺事件尚未被法醫宣告，僅將其稱作不幸的死亡。 

C、告知家長可能會有學生以團體形式出席葬禮，建議家長接受他們弔慰之後，請他們即離

開。 

D、通知家長有關學校方面的悼念活動。 

 (9) 聯繫大眾傳播媒體之代表（執行秘書） 

Ａ、訊息應依事實報導，不要渲染。 

Ｂ、禁止媒體接觸學生和教職員，而只限於和危機小組代表接觸。 

Ｃ、提供媒體以下之資訊： 

(a)關於自殺話題的一般性報導。 

(b)關於學校發生此事件的特別訊息。 

(c)自殺的警告徵兆。 

(d)促使媒體報導地區的協助資源。 

(e)不應將自殺戲劇化。 

 四、本辦法經輔導工作委員會通過並呈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本辦法經輔導工作委員會通過並呈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